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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征集教育评价改革
典型案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《总体方案》）和我省实施方案印发后，各地各校积极实

践探索，积累了许多评价改革经验，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。为深

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大改革经验总结和宣传推广

力度，持续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，根据年度教育改革计划安

排，经研究，省教育厅决定面向各地各高校征集新时代教育评价

改革典型案例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

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充分发挥教育评价改革对深化教

育综合改革的牵引作用，引导全社会形成科学的教育发展观、人

才成长观、选人用人观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，在高标准建设教育

强省上走在前、做示范。案例内容要求紧扣《总体方案》和我省

实施方案部署的有关改革任务，围绕五类改革主体，思考谋划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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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工作举措有力，进展成效显著。典型案例可全面反映深化新

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经验、做法及成效，也可以兼顾各类改革主

体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相关成果要有具体数据和详实事例作

支撑，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1.典型案例以《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推荐表》（见附件1）

的形式报送，要做到主题鲜明、数据准确、文字精炼，字数控制

在2000字以内。

2.各设区市教育局负责组织本市范围内典型案例的遴选和

推荐，要统筹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中教育、职业教育等各级

各类教育，兼顾不同实施主体、不同改革内容，汇总推荐报送案

例总数不超过6项（见附件2）。

3.各高校结合本校改革工作实践，综合研判改革成效，科学

评定改革主体和内容，择优推荐报送1项。今年已报送高校科研

评价改革工作典型案例的单位，不再重复报送科研评价改革相关

内容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省教育厅将根据典型案例推荐报送情况，分类征求业务部门

意见建议，科学评估改革工作成效，梳理汇编改革经验材料，择

优推广宣传改革经验做法，适时组织改革经验交流，推动典型示

范引领，扩大改革辐射面和影响力。

请各地各高校于2023年10月31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将典型案例

推荐表纸质版报送至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（南京市北京西路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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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，电子文档（含 word 格式版和 PDF 盖章版）发送至邮箱

hanzhch@ec.js.edu.cn。联系人：韩朝晨，电话：025—83335164。

附件：1.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推荐表

2. 市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10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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